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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行政立法部门化弊端的建议 

——省部级领导干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专题研讨班专题报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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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专题研讨班，围绕克服行政立法部门化弊端进行了深入

研讨，提出了对策建议。一、行政立法部门化倾向带来的问题及产生原因在行政立法中，行政主管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绝大多数行政法规及政府规章都由行政主管部门先行起草，然后报国务院或同级政府审议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行政管理经验丰富、了解行政

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急需立法规范的事项等优势，起草的法规、规章草案比较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且起草效率较高。但是，这种立法模式使得行政法

规、规章不可避免地带有部门化的倾向，甚至有的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行政立法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成为行政立法中最突出

的问题。一是法条之间相互冲突。行政立法权比较分散，导致法条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政府规章之间，甚至于行政规

章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问题规定不同，使管理对象无所适从。二是借法扩权，部门间相互博弈，与民争利。一些主管部门将行政立法视为占

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固化既得利益的手段，一方面，借立法为本部门增设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收费权；对上位法的一些规定作扩大解释或将一些不明

确的、职责交叉的管理领域从有利于本部门的角度加以规定；涉及多部门的立法项目，各部门为维护和争取本部门利益，不断展开博弈，致使协调难度加

大、立法效率降低。另一方面，则对法条中规范本部门行政行为的内容重视不够，甚至刻意规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忽视对被管理人合法权益的保

护。有人将部门的这种行为总结为“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不利则阻，他利则拖，分利则顶”。三是立法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立法目的。一些行政主管部门

把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在涉及部门权力、利益的“核心”条款、“干货”条款上，不重视总体研究、把握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等问题，不仅

没有解决立法原本想解决的问题，甚至形成负面的规范引导，损害了法律权威。行政立法出现部门化倾向，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体制原因，部门先行起草

的行政立法体制使部门在立法过程中占据事实上的主导地位，有利用立法扩大本部门利益的机会。行政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一些主管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

清，使立法争权成为可能。二是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渠道有限，参与程度不够，其意见不受重视，利益不能得到充分反映。三是一些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大局

意识，规划立法项目选题时往往看重部门利益，个别部门领导把通过立法为本部门争权扩权作为个人重要政绩，重立法数量轻立法质量，也为部门化倾向的

出现提供了基础。 

  二、克服行政立法部门化弊端的对策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政府协调审查机制。成立政府主导的立法审查委员会，负责立法协调，加强政府部门内部磋商，协调解决立法中的争议和难

点，并负责审查提请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立法项目文稿，提出修改意见。（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提高立法透明度。除保密事项外，在拟定立法计划、制

定立法项目中，要通过人民团体、中介组织、社区等多种渠道倾听基层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意见，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并探索建立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

明制度。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限制部门利益的膨胀和立法权的滥用。（三）定期清理行政法规、规章，建立健全废、改制度。定期对行政法规、规章进行评

估，对已不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与上位法相抵触、与同位阶法相冲突、具有部门化倾向、不被人民群众认可的行政法规、规章，要及时废止或修

改，以此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推进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四）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体制。应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逐步改变“部门起草”的

单一模式，突出政府法制机构在行政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增加其职能，充实其队伍，使其承担起行政立法的组织起草工作。对专业性较强的立法项目，可采

取委托、招标的方式，聘请专家学者立法。（五）以权力机关立法为主，逐步减少行政部门立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社会经济

生活各个方面已基本有法可依。随着《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的出台，部门规章设置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的权限已经

被控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立法空间已非常狭小。 

  今后，应运用好权力机关的立法资源，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立法主体作用，逐步减少行政部门立法，以杜绝条块分散立法带来的法规冲突，克服行政立

法部门化倾向加剧和行政权力膨胀等弊端。 

  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领导干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专题研讨班学员、江西省副省长朱虹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王燕   



上一篇：关于疏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政策建议  

下一篇：网络优势与组织优势相结合的建议  
收藏 推荐 打印  

版权所有：国家行政学院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邮编：100089 E-mail:nsaadmin@nsa.gov.cn 

审核日期：2005-07-14 09:48:59 备案序号:京ICP备05050640号    


